
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

 

 

 
 

 

 

2021 年 04 月 21 日 
 

 

 

 



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

1 
 

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目录 

 

1、 大会议程； 

2、 审议《浙江医药关于与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太景医药

研发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签署<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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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时  间： 2021年4月21日下午14:00  

地  点： 浙江绍兴滨海新城致远中大道168号浙江医药总部1号楼401

会议室 

主持人： 董事长李春波先生  

议  程：  

一、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 

二、 主持人宣布到会股份情况  

三、 审议事项  

1、审议《浙江医药关于与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太景医

药研发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签署<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。 

四、 股东发言  

五、 宣读律师、计票、监票、会议记录等工作人员名单 

六、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

七、 休会（统计投票表决结果） 

八、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

九、 律师宣读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十、 与会董事、监事签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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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: 

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太

景医药研发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签署<补充协议>的议案 

各位股东、各位代表： 

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医药”、“公司”）与太

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景台湾”）及太景医药研发

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景北京”），经友好协商，本着互惠

互利的原则，拟签署《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。双方曾于

2012年 6 月 21日签订《技术授权及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，

原协议“太景许可浙江医药在大陆市场独占权”,现太景愿意按本协

议商定的条件将原协议中约定的“用于人体的奈诺沙星”及奈诺沙星

苹果酸盐的口服与注射剂型产品（以下简称“协议产品”）在中国境

内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（以下简称“协议区域”）的专利权和/或专利

申请权及相关技术秘密转让给浙江医药；以及同意浙江医药为协议区

域内“奈诺沙星”的口服与注射剂型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（MAH）；

浙江医药同意向太景支付转让费 4500-5000万美元。本协议签订生效

后，“原协议”中，浙江医药每年需按销售额提取权益金支付给太景

不再执行。 

按照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协议签署需提交公司董事会

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一、协议签订方基本情况 

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1 年 04 月 30 日，注册

地址设在台湾台北市内湖区新明路 138 号 7 楼，法定代表人黄国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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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 350000 万新台币，主要从事医药生产技术咨询顾问、医药

研发等。 

太景医药研发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，系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的全资子公司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境外法人独资），成立于

2004 年 08 月 31 日，注册地址设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18 号

丰联广场Ａ座 2312 室，法定代表人黄国龙，注册资本 2000 万美元，

经营范围：研发临床医药、医药原料、药品制剂、生化技术、生物工

程产品、医疗器械；转让自有技术；提供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。（市

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

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太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物医药创新研究，研究涉及“奈诺沙星”

的口服与注射剂型产品，该产品可作为人体的处方用药，用于治疗所

有抗感染症状；相关技术也已在中国境内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取得专

利保护。 

二、关于产品情况 

奈诺沙星（nemonoxacin）作为新型的无氟喹诺酮药物，具有广

谱的抗革兰阴性菌、革兰阳性菌和非典型病原菌的生物活性，更重要

的是该药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（MRSA）和耐万古霉素菌的病

原菌有效。奈诺沙星具有良好的药物安全性和极佳的组织穿透力，口

服与注射剂型兼具，不易产生耐药性菌株，可作为社区获得性肺炎一

线用药，具其他适应症的延展性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权利 

1、专利权转让。本协议签署后，太景应当将协议产品在协议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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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内的专利权和/或专利申请权转让给浙江医药。 

2、技术秘密的转让。太景应当将所有与协议产品相关的技术秘

密转让给浙江医药。 

3、专利后续利用。本协议签署后，无论是否办理专利权转让备

案手续，就本协议项下专利权，在协议区域内浙江医药拥有完整的专

用权及禁用权。 

4、太景不可撤销地同意浙江医药为在协议区域内协议产品的上

市许可持有人。太景应当及时配合浙江医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递交浙江医药作为上市许可持有人（MAH）的相关资料。 

（二）付款 

浙江医药根据协议签订、产品注册及专利转让进展在 2021 年至

2022年之间分阶段支付给太景 4500-5000 万美元。 

（三）其他约定 

双方应当严格履行本协议确定的义务，一方不按本协议的约定履

行其义务即构成违约，经另一方催促三十个自然日后仍不履行的，则

违约方除应继续履行义务外，另外需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伍佰万美元。 

双方同意并确认，本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生效： 

（1）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； 

（2）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交易事宜均获得浙江医药董事会及股东大

会审议批准，并由双方正式对外公告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作为喹诺酮类药物和抗耐药抗生素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，具

有生产和市场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专业优势。奈诺沙星今后作为喹诺酮

类药物的高端产品，其优良的作用机理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将与公司现

有喹诺酮类药物和抗耐药抗生素产品形成良性优势互补，丰富公司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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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抗生素类产品群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奈诺沙星存在按照我国有关法规、政策能否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审

批等风险。即使今后奈诺沙星注射液在国内成功获得上市许可，后续

商业化推广能否取得预期效益，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相关规

定，及时披露项目重大进展情况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 

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、各位代表审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1日 


